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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《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协议为框架协议，就本框架协议下的投资合作项目，其全

部事宜最终以正式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准。 

2、本框架协议书的签订对公司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。 

 

一、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签署概况 

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益生股份”）

于近日与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签署了《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山东

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种畜禽生产-种养加结合生态农林场项目投

资合作框架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”或“本协议”）。 

双方就公司拟在东营市河口区投资建设种畜禽生产-种养加结合生态

农林场项目达成合作意向。 

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合作框架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 

乙方：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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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合作内容 

1、乙方拟在东营市河口区建设种畜禽生产-种养加结合生态农林

场项目，项目设计目标产能为年产鸡肉及其产品20万吨，主要包括年

更新84万套肉种鸡、6000万只商品肉鸡养殖、饲料加工40万吨/年、

年单班屠宰6000万只肉鸡及鸡肉深加工等，立足于打造肉鸡板块全产

业链条生态循环项目；并建设4800头原种猪场项目，配套建设有机肥

加工厂、种养结合项目。 

2、乙方独资建设种猪核心育种场项目，成立独资公司；合作建

设肉鸡一体化项目，成立合作公司。项目预算总投资119242万元，分

两期实施。 

第一期投资53742万元，其中种猪项目投资14889万元、新建(或

改造)6处种鸡场投资15409万元、收购2处商品鸡场改造成种鸡场投资

5522万元、孵化场投资10122万元，饲料厂投资7800万元。 

第二期投资65500万元，商品鸡场投资40000万元、屠宰厂投资

18000万元、生物有机肥厂7500万元。 

3、项目批复以后，先进行公司注册相关手续办理，第一期计划

2020年3月份完成规划设计，3-5月份开始进行场区改造，6月份上第

一批种鸡，后续每隔2个月上一批种鸡。种猪场与种鸡场同步进行。

孵化场于协议签订后即开始选地、设计规划、设备选型，12月份投产

使用，与种鸡生产计划衔接。饲料厂也于协议签订后即开始选地、设

计规划、设备选型，12月份投产使用，饲料厂未投产期间可进行外部

代加工或租赁形式满足饲养需求。同期洽谈屠宰场项目合作事宜，适

时签订合作协议。 

第二期项目争取在2020年底完成商品肉鸡场的选址、设计工作，

2021年陆续开工建设。屠宰场的改造设计及投产计划可根据项目建设

情况统筹安排。 

以上项目具体以双方各项目合作协议为准。 

（二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根据河口区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现状，在符合法律法规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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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政策规定的前提下，优先支持乙方商品肉鸡产业布局发展。 

（2）支持乙方在河口经济开发区高端食品加工园区建设孵化场，

并给予相关优惠政策。 

（3）支持乙方种猪核心育种场的建设和肉鸡全产业链项目享受

河口区的招商引资相关政策。 

（4）支持乙方盘活黄河方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企业。 

（5）依法向乙方提供相关优惠政策支持和高效的行政服务，帮

助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。 

（6）帮助协调养殖场驻地政府办理乙方项目建设相关手续。 

2、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1）肉鸡一体化项目优先盘活黄河方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相

关资产及土地。 

（2）乙方可引进有关企业在河口区建设大型现代化商品肉鸡养

殖场，为乙方参与肉鸡屠宰深加工项目提供产业基础支撑。 

（3）乙方在河口区设立区域工作总部、建设技术研发中心，提

升肉鸡产业科技水平，打造区域产业品牌。 

（4）项目首先注册成立公司，然后进行一期项目的规划建设，

包括种鸡场、饲料场、种猪场的规划设计、招标建设。孵化场进行选

址、规划设计、设备选型、招标建设，在种鸡开产前达到使用标准。 

（三）其他事宜 

1、本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发生纠纷，甲、乙双方应协商解决。

如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合同履行地法院提起诉讼。 

2、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及有关项目实施的具体事宜，由甲乙双方

协商签订生效的补充协议中另行约定。 

3、本协议为框架协议，就本框架协议下的投资合作项目，其全

部事宜最终以甲乙双方正式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准。 

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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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此次与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，建

设种畜禽生产-种养加结合生态农林场项目，有利于公司扩大产业规

模，完善公司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，加快主营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

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。本协议书为表达双方战略合作意向的框架协

议，本协议书的签署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 

本次签署的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仅为框架协议，就本框架协议下

的投资合作项目，其全部事宜最终以正式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

准。后续具体合作事宜，公司将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

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履行审议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政府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种畜禽

生产-种养加结合生态农林场项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 年 12 月 30 日 


